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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言

就中国传统之发展而言，清民之际乃是最重要的转型时代。
这里的“民”不仅指狭义上的中华民国（北洋时代与南京时代又不同），也还包括了日后的中华人民
共和国。
因为，帝制崩溃乃是一大转折，由此所开辟者非仅一朝一代之“更名换姓”，更具备我文明中国之步
人现代世界的标志性意义。
虽然我们能看到的历史进程极其有限，但自清帝逊位、民国肇创之后，就开始了中国历史上的新纪元
。
毛泽东曾有意援用中华民国之名号，充分体现出其作为历史过程自觉者的伟人意识，可终究抵不过劝
进者“开天辟地”的创新而最后重新更定国号。
不过“民”之一字却始终未易，也可见出“清民易代”的长效性。
自1990年代以来，随着学术史意识的逐渐恢复，大陆学界对民国一代学术也给予了高度认同，除了编
撰学案、结集成史之外，重印昔贤经典、接续学术传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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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概要

　　《近代国家观念》是荷兰法学家、政治学家，主权多元论的代表人物之一克拉勃(Hugo Krabbe
，1857—1936)教授的代表作。
本书原为德文(Die modene Staats idee，1919)，1922年由美国著名政治学萨拜因(G．H．Sabine)、许派
德(W．J．Shepard)译成英文，并附有译者序言。
     本书中的译本由王检先生(生平情况不详)译出，1936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作为“大学丛书”的一种
推出；1957年又重印过一次，印数极少，已很难觅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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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简介

克拉勃，荷兰法学家，政治学家，主权多元论的代表人物之一，主要著作有：《法律主权学说》、《
近代国家观念》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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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节摘录

第一章 国家的权力和法律的权力第三节 近代国家观念的意义倘使我们现在问，哪一种伟大的思想在
上述过程中占优势，我们能够回答，一种“精神”力已代替一种“个人权”了。
我们不再生存在个人——自然人或假定的法人——的支配下，而是生存在精神力的原则的支配之下了
。
在这里面发现了“近代国家观念”。
从前主要支持社会生活的旧基础——主权者的个人权——不得不让步（或至少逐渐让步）于从人类的
精神性质产生的另一基础。
这种精神性质是“真正的”力量所由产生和义务意识所赖以激起的本源。
这些力量严格地支配着一切。
对于这些力量能够自由表示服从，因为它们是从人类的精神性质产生的。
它们能够行使的权力正是以我们任意服从它们的指导为根据。
这种精神力量容许法律和正义产生，并且继续容许它们从新产生。
在我们内部，像正义本能、正义感觉和正义意识一样发生作用，并且在我们心灵内像天然的原始力一
样生存的那种东西，是以强制我们在一个社会内生活的权力为基础的。
它是国家观念所固有的统治的基础。
所以我们不再承认国家安置在一个主权者里面，但是在我们承认法律有制定义务的权力的地方看到它
。
现在事实上用主权者这个旧名称粉饰的东西，是法律曾经付托一种事业的一个人或者许多人组成的一
个会。
所以，他们并不赋有一种可以不顾法律但凭自己意志表现的权力。
任何人可以寻找方法保证最满意的立法，但是照这种方法制定的法律永远不会是一种威吓的权力，而
是效力以伦理性质为根据的一种权力，因此在原则上永远不会有害于自由。
第十一节 十八世纪的国家主权学说这种推论假定：这种法律具有它固有的效力，并且只有它应被看做
一种事实上的统治权。
但是在十八世纪内，许多人——至少在大陆上——还离开这个结论很远。
因为正在这个时代内流行这个观念：倘使不论及法律的内容而论及它的效力，法律是主权者的产物；
这是把最高性质归与国家的一种观念，甚至德国的政治学说也企图找出它的本质。
在开明的专制主义时代，德国实行这个观念，并把法律看做国家的产物，即主权者的意志，虽然主权
者必须遵照自然法的规条或正义。
但是，没有一个地方这个观念像在革命时代的法国那样充分发达，在法国用民权学说把法律依赖国家
确定为一种信条。
第十二节 卢梭的民权学说卢梭主张的民权学说，同中世纪和以后的名称相同的学说不同，因为它把国
家和社会完全混为一谈。
在卢梭看来，社会（人民）就是国家。
从前承认社会和国家是互相对立的：人民——好似一个社会——用一种服从的契约服从统治者，因此
组成国家。
但是据卢梭说，社会（人民）是一个赋有统治自身成员的“有生命的和类似人身的组织体”。
他和他的前辈一样，从社会契约探求这种团体的起源和法律基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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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辑推荐

《近代国家观念》：民国学术丛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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